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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沁政办发〔2025〕27 号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沁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沁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已经县人民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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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

按照市政府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两清两治两管护”整

治提升行动要求，结合我县乡村建设“六统一 六提质”三年行

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秋冬季行动，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整改。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问题，聚焦全县当前农村人居环境存在的突出短板，聚焦农

民群众关注关心亟需解决的问题，以问题整改为切入点，补齐

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弱项。

坚持试点先行、分类施策。围绕重点领域确定试点，以点

带面、梯次推进农村污水管网、农村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收运

处置、农村公厕、农村公路、畜禽粪污处理设施优化提升，全

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坚持建管并重、建管同步，进

一步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日常管护机制，明确管护主体、资金保

障和管护人员，强化后续管护，确保长久发挥效用。

坚持以人为本、依法依规。坚持将服务群众、保障群众利

益放在重要位置，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执法，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开展清理、取缔、整治等，坚决杜绝以罚代管、一刀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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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大建等脱离实际的行为。

二、重点任务

（一）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目标任务：2025 年底前，全面排查整治农村非正规生活垃

圾堆放（倾倒）点，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并规范运

行的自然村达到 98%以上。2026 年，健全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长效机制，稳定实现自然村组有收集站点、乡镇有转运能力、

县城有无害化处理能力。2027 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机制

高效运行，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全焚烧、零填埋”。

1.集中整治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倾倒）点。各乡（镇）

聚焦重点区域，对农村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等问题，开展全地域、

全方位排查，建立“一点一策”整治销号台账，因地制宜进行

集中治理，具体治理方式：一是异地搬迁治理，对于乱堆乱倒、

体量较小的陈年垃圾点，将生活垃圾就近转运至中转站处理，

建筑垃圾就近转运至封场治理垃圾点集中处理；二是原地封场

治理，采取覆土填埋、碾压、绿化、复垦、硬化等方式进行治

理。〔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加快补齐农村生活垃圾收处设施短板。一是聚焦“村收

集、乡转运”设施薄弱环节，通过补充垃圾箱、垃圾桶、垃圾

车等收运设施，彻底取缔村庄内垃圾池、垃圾堆，率先在精品

示范村和乡镇所在地等重点村推广垃圾不落地模式，实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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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组）垃圾收集设施全覆盖。二是加强中转站维修管护，完

善中转站管理制度和定期检修运维机制，确保稳定运行。三是

加强正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监管，聚焦渗滤液收集处理

和排埋气导排设施，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提升规范运营管理水

平，严防环境污染事件发生。〔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各乡（镇）

人民政府〕

3.健全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全链条管理机制。健全“县统筹、

乡（镇）落实、村实施”三级联动管理机制，推行“村收集、

乡（镇）转运、县级处理”模式。一是科学合理配置清扫保洁

队伍，按照 50 户以下的自然村配备 1 名、50 户以上的自然村每

400 人配备 1 名（不足 400 人的配备 1 名）的标准进行配置，建

立农村保洁人员用工台账，完善农村保洁制度，2025 年底全县

自然村、行政村保洁覆盖率达到 100%。二是按照“谁主管、谁

负责”，“谁产生、谁负责”原则，推行“四长（河长、路长、

村长、厂长）+环卫监督员”制度，明确管理责任人和环卫监督

员。水务、公路、交通、铁路部门分别做好特定区域垃圾清运

处置监管工作。乡（镇）政府做好管辖区内驻地单位、工矿企

业垃圾清运处置监管工作。村委做好村庄周边田间地头、荒坡

沟渠的垃圾清运处置监管工作，强化日常监督巡检。〔责任单位：

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4.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专业化运营。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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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一体化项目，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市场

化作业，建立“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把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纳

入规范化、专业化轨道，实现城乡环卫作业全方位覆盖、一体

化管理，提升城乡环境卫生整体水平。〔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5.严格绩效评价。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作业质量标准和

绩效评价办法，加大对第三方城乡环卫公司等运营主体的绩效

评价力度，实行按效付费，提高垃圾收集转运覆盖面和效率。〔责

任单位：县住建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二）清理农村建筑垃圾

目标任务：2025 年底前，全面清理农村积存建筑垃圾，县

城周边至少建立 1 处规范的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将县城周边

村庄（龙港镇辖区）纳入县城建筑垃圾收运处置管理体系。2026

年，重点乡镇建立 1-2 处规范的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或中转站，

将重点乡镇镇区及周边村庄纳入乡镇建筑垃圾清运体系。2027

年，全县所有农村实现建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覆盖，常态化

治理机制基本健全，消纳处置场布局合理、容量充足、高效运

转，乱堆乱放现象基本消除。

6.清理积存建筑垃圾，取缔“黑渣土场”。各乡（镇）聚焦

重点区域，对现有积存的农村建筑垃圾和“黑渣土场”进行全

面摸排、集中清理，建立“一点一策”整治台账销号管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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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强化日常巡查，防止问题反弹。〔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各乡

（镇）人民政府〕

7.完善收运体系。制定《沁水县农村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全面落实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收费、运输、监管等工作，对建

筑垃圾收运体系实行分区分类管理，2027 年底前建立完善建筑

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按照“区域统筹、适度集中”的原则，2025

年底龙港镇境内建筑垃圾统一纳入县建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明确收运单位、运输路线和处置去向；2026 年完成龙港、端氏、

嘉峰 3 座建筑垃圾消纳场和郑庄、郑村、柿庄、中村 7 处建筑

垃圾暂存点建设，将端氏、嘉峰及周边村庄纳入重点乡镇收运

处置体系；2027 年完成固县、十里、胡底、土沃、张村 5 处建

筑垃圾暂存点建设，将其余乡镇及周边村庄纳入一般乡镇收运

处置体系。〔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8.压实治理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农村建筑垃圾治理管理协

调机制。县住建局是农村建筑垃圾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农村建筑垃圾监督指导管理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

辖区内建筑垃圾中转站、消纳场所的规划建设、运营和日常管

理；推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制定处置方案，明确减

量目标、清运方式和处置去向；督促村民自建、翻修房屋，向

村委会报备，按指定地点堆放，严禁随意倾倒；建筑垃圾运输

管理，明确辖区内收运机构、运输路线和处置去向；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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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费的收缴、使用、管理等工作。县行政审批局负责建筑垃

圾消纳场、中转站等设施建设土地、规划、施工等手续办理，

以及农村审批类项目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的办理。县财政局负

责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和消纳场所建

设、管理、生态补偿和终端处置等。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在建筑

垃圾处置场建设用地等方面予以保障。县交警大队负责对清运

车辆的运输路线、速度、时限依法实行通行证管理，查处未采

取密闭或者其他防止遗撒措施的运输车辆，以及运输车辆交通

违法行为。县城市管理执法队负责受理各单位和乡（镇）移交

的违反建筑垃圾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线索，依法查处

建筑垃圾违法行为。〔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各乡（镇）人民

政府〕

9.建立多层级监管巡查机制。强化智能化监管，对县城建

筑垃圾运输、倾倒、处置等环节实时监控。各乡镇定期对辖区

内农村建筑垃圾堆放点、收运线路、消纳处置场进行全覆盖巡

查，建立问题清单并督促整改。乡镇组织日常巡查小组，村委

会设立村级监督员，强化日常监督，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倾倒

堆放行为。〔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目标任务：2025 年底前，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逐步健全长效运维机制。完成 43 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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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村污水治理（管控）率达 65％，2026 年完成 22 个行政村

的生活污水治理，全县农村污水治理（管控）率达 80％，2027

年完成 31 个村庄的生活污水治理，全县农村污水治理（管控）

率达 90％。长效运维管护机制运行有效，治理管控后的村庄实

现“三基本”（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

不到村民怨言），治理成效为多数村民群众认可。

10.实施“纳网行动”。对已完成农村污水改造的村中未接

入管网的农户，推动将院内污废水对接至管网，打通“最后一

米”。〔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各乡（镇）人民

政府〕

11.推进分类施治：对未完成农村污水治理管控的村，根据

发展水平、地形地貌、村庄分布、人口集聚程度等，因村制宜

实施差异化治理管控，提高治理（管控）率。〔责任单位：市生

态环境局沁水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12.加快项目验收：配合加快推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

目、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PPP 项目的竣工验收。〔责任单位：市

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各相关乡（镇）人民政府〕

13.完善监测运维机制。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检查评估，运行管理单位对进出水水质开展自行监测，生态环

境部门定期开展抽查监测；建立健全以乡镇政府为责任主体、

行业主管部门为监管主体、第三方专业机构为服务主体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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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市场化运维体系。〔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各

乡（镇）人民政府〕

14.强化考核评级。推动建立科学、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

对第三方机构运维情况进行考核赋分评级，评级结果与费用支

付挂钩，建立“优质优价 按效付费”的激励机制。〔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水投公司〕

15.统一运维主体。已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晋城

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PPP 项目、晋城市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建设

设施除外）实行统一运维管护，管护主体逐步过渡至县水投公

司；以乡镇为单位组建统一管护队伍，负责本辖区小型化粪池

水位监测和清掏作业。〔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水

投公司〕

（四）治理畜禽粪污

目标任务：2025 年底前，完成 3 个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建

设任务。2026 年，新建 11 个规模以上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

落实全市畜禽粪污处理导则。2027 年，进一步完善规模以上养

殖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散养户畜禽粪污基本实现集中处理

利用。

16.落实市级畜禽粪污处理导则。按照《晋城市畜禽粪污处

理设施建设导则》要求，明确标准、分类处置，抓好全县规模

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设备的配套建设。〔责任单位：县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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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

17.积极争取项目。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重点流域面

源污染治理项目、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推进整

县域畜禽粪污综合治理。〔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兽

医服务中心，各乡（镇）人民政府〕

18.加强已建规模养殖场老旧设施常态监测更新。监测已建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的运营情况；对设施老化损坏运行不

正常的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及时维修更新；对粪污处理设

施不满足当前养殖量的规模养殖场督促进行升级改造。〔责任单

位：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各乡（镇）人民政府〕

19.逐步配套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对照农业农村部最新标

准，对我县所有新建规模养殖场，全部配套畜禽粪污处理设施。

统筹用好各级各类资金，到 2027 年全县规模养殖场粪污设施配

套率达到 100%。〔责任单位：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各乡（镇）

人民政府〕

20.落实散养户畜禽粪污处理责任。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按照市局散养户畜禽粪污处理分类指导意

见，做好技术指导服务。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负责畜禽散养

户粪污处理的监督管理。各乡镇负责落实散养户网格化包联责

任，精准施策，对辖区内散养户畜禽粪污进行集中处理利用。〔责

任单位：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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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民政府〕

（五）落实农村公厕管护

目标任务：2025 年底前，对农村问题公厕进行整改。初步

制定建设管理实施细则。2026 年农村公厕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

立，实现专人管、有经费、定时清、无异味。2027 年农村公厕

建设管护进一步优化，确保建得成、用得上、长受益。

21.加强问题公厕整改。对未正常使用公厕，以及无人管护、

管护不到位、保障不足等问题农村公厕进行整改，实现管护达

标，保障正常运行。〔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

民政府〕

22.落实农村公厕管护责任。明确管护主体，加快构建县级

责任主体、镇村管护主体、农民受益主体的“三位一体”农村

公共厕所管护责任体系。县级加强督促落实；乡镇、村加强日

常检查，落实管护责任，村民自觉参与。〔责任单位：县农业农

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3.出台农村公厕管护标准。制定出台农村公厕建设管理实

施细则，配齐管护人员，落实管护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责任

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4.优化农村公厕建设。根据需要，重点在 300 户以上的村,

对村委会、公共活动中心等场所的公共卫生厕所进行新建、改

造和管理。根据《沁水县乡村建设“六统一 六提质”三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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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求，2026 年完成剩余 53 座农村公厕改造任务，全面消

除问题厕所。〔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住建局，各乡（镇）

人民政府〕

（六）落实农村公路管护

目标任务：2025 年底前，全面清理全县范围内农村公路沿

线的垃圾、杂物、堆积物，实现公路路面及道路两侧范围内无

垃圾、无杂物，路面干净整洁，通行状况良好；2026 年，改造

等级低、路面窄、抗灾能力弱路段 52.4 公里，切实提升路网通

行能力。养护资金及养护人员足额配备到位，全县村道乡管比

例达到 100%，路域环境整治实现常态化，优良中等路率稳定在

90%以上，稳步推进我县农村公路管护试点县建设。

25.开展路域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积极开展路域环境集中整

治行动，聚焦县乡村道及公路用地范围，对公路沿线的“五堆

垃圾”、杂草枯枝等进行全面清理。加大日常清扫力度，提高清

扫标准和频次，开展全方位清理、规范、提升，建立常态化巡

查、保洁和管控机制，实现“畅、安、舒、美”目标，保障道

路通行安全、改善沿线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公路出行品质。〔责

任单位：县交通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6.推进沁水县农村公路管护试点县建设。建立政府主导、

分级负责、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农村公路管护模式，严格遵

循“县道县管、乡村道乡村管”的管护原则，在全县 12 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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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全面深化“村道乡管”模式，实现乡村道路日常养护的

常态化、规范化管理。确保到 2026 年底全县 12 个乡镇全部完

成村道乡管，村道乡管比率达到 100%，构建起权责清晰、运行

高效、管护到位的农村公路管护新格局，加快为农村道路管护

出经验。〔责任单位：县交通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7.加大农村公路新改建力度。按照《山西省新一轮农村公

路提升行动方案》和《晋城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

要求，2026 年完成 52.4 公里农村公路新改建任务，其中：端氏

镇、胡底乡、土沃乡、中村镇、龙港镇、张村乡和郑庄镇等 7

个乡镇修建 10 条共 44.7 公里的村庄硬化路；郑村镇和郑庄镇 2

条路共 7.6 公里的资源路和产业路；改造危旧桥 1 座。〔责任单

位：县交通局，各相关乡（镇）人民政府〕

28.完善“路长制”管理模式。落实“路长制”管理运行机

制。全面学习贯彻《农村公路条例》，进一步明确三级路长职责。

对乡村两级路长制公示牌信息及时准确更新，畅通投诉反馈渠

道，对投诉、举报、反馈的问题及时受理整改销号。〔责任单位：

县交通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9.加强农村公路路域日常养护力度。强化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资金保障，按“政府主导、财政投入、专款专用、绩效考核”

原则，以县级财政为主、省市补助、地方自筹等多种方式足额

配套养护资金，各乡镇按照实际情况确定自身管养模式，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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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养护公司或组建养护队伍，养护人员按照县道每 2 公里

至少 1 名、乡村道每 3 公里至少 1 名配备到位，切实提高管护

成效。〔责任单位：县交通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工作机制

（一）推进机制。按照市级行动方案要求，成立县级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负责对接市专班，加强统筹

协调和督促指导，下设一办四组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合力。各

牵头单位对照重点任务制定专项方案，进一步细化任务，明确

工作目标、具体举措、责任单位、责任领导、责任人和完成时

限，清单管理推进，层层压实责任，促进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取得实效。

（二）调度机制。专班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会议，听取工作

汇报，定期研究推进，确保难点问题及时解决，重点任务序时

推进。采用“四不两直”暗访、媒体暗访、无人机采集等方式，

深入排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提醒各乡镇，

指导督促限期整改到位。

（三）保障机制。积极争取中央、省、市关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各类项目资金。县级强化资金统筹和配套，向重点任务、

重点区域倾斜。乡村两级做好资金使用，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多措并举强化资金保障。各类资金的筹集、管

理和使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财政资金管理办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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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流程，加强合同管理，明确服务标准与违约责任。并要坚

持建管并重，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与乡村治理结合起

来，健全农村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做好宣传引导，引导农

民群众积极参与，及时总结推广一批好做法、好经验，切实提

升群众满意度、幸福感。

附件：1.沁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工作专班

2.沁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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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沁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工作专班

组 长：梁飞昊 县政府县长

常务副组长：李鑫杰 县政府副县长

副 组 长：李 春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牛正太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尚亚鹏 县委办主任、县政府办主任

李书孔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燕建雷 县财政局局长

郭忠胜 县住建局局长

牛沁斌 县交通局局长

王大勇 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局长

原国彪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赵 勇 龙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原 磊 中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田忠胜 土沃乡党委书记

张杨婷 张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田李强 郑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豆帅红 端氏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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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杰 嘉峰镇党委书记、镇长

崔旭明 郑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孔维恒 胡底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王旭东 固县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向 宇 柿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阳敏 十里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专班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专班日常工作，办公

室主任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兼任。成立四个工作小组：农村生

活垃圾清理、建筑垃圾清理和公厕管护工作小组；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小组；畜禽粪污治理工作小组；农村公路管护工作

小组。分别牵头负责“两清两治两管护”任务落实并对接市级

工作小组。组长分别由县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县

农业农村局、县交通局局长兼任。

各成员单位分别明确 1 名责任心强，熟悉业务的分管领导

作为联络员，负责工作协调、日常对接。

专班及其办公室成员因岗位调整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原则

上由接任者担任并履行工作职责，不再另行发文调整。专班运

行至 2027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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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沁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任务清单
序

号

牵头

单位

行动

内容
重点任务 工作目标 具体举措

责任

单位

责任

领导

责任人

（科室负责人）
完成时间

1

住建局

清理

农村

生活

垃圾

集中整治

非正规生

活垃圾堆

放（倾倒）

点

农村非正规生活垃

圾堆放（倾倒）点

实现动态》清零。

聚焦城乡结合部、环境敏感区、田间地头、道

路沿线、河道沟渠、荒坡沟谷、厂矿周边等重

点区域，对农村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等问题，开

展全地域、全方位排查、集中整治。 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郭忠胜

各乡镇乡镇长

村镇科

安鹏波

2025 年底，

并长期坚持

2

对排查发现的堆放（倾倒）点，建立“一点一

策”整治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和整改要求，完

成一个、销号一个。

3

加快补齐

农村生活

垃圾收处

设施短板

稳定实现自然村组

有收集站点、乡

（镇）有转运能力、

县城有无害化处理

能力。

聚焦“村收集、乡转运”设施薄弱环节，通过

补充垃圾箱、垃圾桶、垃圾车等收运设施，彻

底取缔村庄内垃圾池、垃圾堆。

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郭忠胜

各乡镇乡镇长

村镇科

安鹏波
2027 年底

4
加强中转站维修管护，完善中转站管理制度和

定期检修运维机制，确保稳定运行。

5

加强正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监管，聚焦

渗沥液收集处理和排埋气导排设施，定期开展

隐患排查，提升规范运营管理水平，严防环境

污染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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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牵头

单位

行动

内容
重点任务 工作目标 具体举措

责任

单位

责任

领导

责任人

（科室负责人）
完成时间

6

住建局

清理

农村

生活

垃圾

健全完善

农村生活

垃圾全链

条管理机

制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长效机制建立健全

并高效运行；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监管网络，实

现农村生活垃圾日

常监督巡检全覆

盖。

健全完善“县统筹、乡（镇）落实、村实施”

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三级联动管理机制，推行

“村收集、乡（镇）转运、区域处理”的农村

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理模式，强化对农村生活

垃圾收集转运处置等环节管理。

住建局

农业农村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郭忠胜

李书孔

各乡镇乡镇长

村镇科

安鹏波

农村社会事务股

胡勇建

2027 年底

7

科学合理配置清扫保洁队伍，建立农村保洁人

员用工台账，完善农村保洁制度，按照 50 户以

下的自然村配备1名，50户以上的自然村每400

人配备 1 名（不足 400 人的配备 1 名）的标准

进行配置，确保队伍稳定，2025 年底全县自然

村、行政村保洁覆盖率达到 100%。

8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产生、谁负责”原

则，推行“四长（河长、路长、村长、厂长）+

环卫监督员”制度，明确以上区域的生活垃圾

管理责任人和环卫监督员。水务、公路、交通

部门分别做好河道、国省道等干线公路、县乡

村道路等非干线道路等特定区域垃圾的清运处

置监管工作；乡（镇）政府做好管辖区内驻地

单位、工矿企业的垃圾清运处置监管工作；村

委做好村庄周边田间地头、荒坡沟渠的垃圾清

运处置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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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牵头

单位

行动

内容
重点任务 工作目标 具体举措

责任

单位

责任

领导

责任人

（科室负责人）
完成时间

9

住建局

清理

农村

生活

垃圾

持续推进

农村生活

垃圾收运

处置专业

化运营

提高农村生活垃圾

收运处置体系运行

的系统性和稳定

性。

全面推进“沁水县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一体

化项目”，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市场化作业，建

立“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把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纳入规范化、专业化轨道，实现城乡环卫作

业全方位覆盖、一体化管理，提升城乡环境卫

生整体水平。

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郭忠胜

各乡镇乡镇长

村镇科

安鹏波
2027 年底

10
严格绩效

评价

提高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转运覆盖面和

效率。

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作业质量标准和绩效评

价办法，加大对第三方城乡环卫公司等运营主

体的绩效评价力度，实行按效付费，提高垃圾

收集转运覆盖面和效率。

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郭忠胜

各乡镇乡镇长

村镇科

安鹏波
2027 年底

11

住建局

清理

农村

建筑

垃圾

清理积存

建 筑 垃

圾，取缔

“黑渣土

场”

全面摸排、集中清

理积存建筑垃圾，

全面排查取缔辖区

范围内“黑渣土

场”。

以乡镇为单位，组织乡村两级，全面排查取缔

辖区范围内“黑渣土场”。
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郭忠胜

各乡镇乡镇长

村镇科

安鹏波
2025 年底

12
建立整改清单，对账销号，强化日常巡查，防

止反弹。

13

完善收运

体系

实行分区分类管

理，统一纳入县建

筑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

龙港镇境内建筑垃圾统一纳入县建筑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明确收运单位、运输路线和处置去

向。 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郭忠胜

各乡镇乡镇长

村镇科

安鹏波
2026 年底

14
其它乡镇按照规划要求 2027 年底前建立完善

建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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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牵头

单位

行动

内容
重点任务 工作目标 具体举措

责任

单位

责任

领导

责任人

（科室负责人）
完成时间

15

住建局

清理

农村

建筑

垃圾

提升处置

能力

合理布局建筑垃圾

消纳场所，逐步实

现农村建筑垃圾分

级分类收运处置。

按照“区域统筹、适度集中”的原则，合理布

局建筑垃圾消纳场所。
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郭忠胜

各乡镇乡镇长

村镇科

安鹏波
2027 年底

16 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

17

压实治理

管理责任

压实县乡村治理管

理责任落实。

完善建筑垃圾管理制度，建立全域建筑垃圾治

理管理协调机制。

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郭忠胜

各乡镇乡镇长

村镇科

安鹏波
2025 年底

18

乡镇负责本辖区内建筑垃圾中转站、消纳场所

的规划建设与日常管理，建立台账，组织专业

队伍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清运工作。

19
压实治理

管理责任

压实县乡村治理管

理责任落实。

村级专人负责收集点日常监督管理。乡镇推动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制定处置方案，

明确减量目标、清运方式和处置去向。 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郭忠胜

各乡镇乡镇长

村镇科

安鹏波
2025 年底

20
督促村民自建、翻修房屋，向村委会报备，按

指定地点堆放，严禁随意倾倒。

21
建立多层

级监管巡

查机制

强化智能化监管，

县级建立消纳处置

场、清运车辆全过

程监控平台，实现

对运输、倾倒、处

置等环节实时监

控。

各乡镇定期对辖区内农村建筑垃圾堆放点、收

运线路、消纳处置场全覆盖巡查，建立问题清

单并督促整改。 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郭忠胜

各乡镇乡镇长

村镇科

安鹏波
2025 年底

22
乡镇组织日常巡查小组，村委会设立村级监督

员，强化日常监督，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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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牵头

单位

行动

内容
重点任务 工作目标 具体举措

责任

单位

责任

领导

责任人

（科室负责人）
完成时间

23

晋城市

生态环

境局沁

水分局

治理

农村

生活

污水

实施“纳

网行动”

推动具备条件的行

政村污水纳管；打

通入户“最后一

米”。

对已完成农村污水改造的村中未接入管网的农

户，推动将院内污废水对接至管网。

市生态环境局

沁水分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王大勇

各乡镇乡镇长

土壤环境管理

与科技生态股

闫转能

2027 年底

24

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

实施差异化治理，

提高治理管控率。

对未完成农村污水治理管控的村，综合考量村

庄定位、区位条件、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及分

布、污水产生量、排水去向、水环境需求等情

况，分阶段实现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目

标，推动治理管控后的村庄实现“三基本”。 市生态环境局

沁水分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王大勇

各乡镇乡镇长

土壤环境管理

与科技生态股

闫转能

2027 年底

25

2025 年，完成 43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确

保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 65%；

2026 年，力争完成 22 个行政村治理，治理（管

控）率达 80%；2027 年力争完成 31 个行政村治

理，治理（管控）率达 90%。

26

加快项目

验收

加快推动对两个项

目的竣工验收，尽

快转入正式运维。

配合推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验收。

市生态环境局

沁水分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王大勇

各乡镇乡镇长

土壤环境管理

与科技生态股

闫转能

2026 年

6 月底

27 配合推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PPP 项目验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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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牵头

单位

行动

内容
重点任务 工作目标 具体举措

责任

单位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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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科室负责人）
完成时间

28

晋城市

生态环

境局沁

水分局

治理

农村

生活

污水

强化设施

运维保障

建立健全以各乡镇

人民政府为责任主

体、行业主管部门

为监督主体、第三

方机构为服务主体

的专业化、市场化

有效运维体系，确

保运维质量和效

率。

加强处理设施运行检查评估。

市生态环境局

沁水分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王大勇

各乡镇乡镇长

土壤环境管理

与科技生态股

闫转能

2026 年

6 月底
29

建立运行单位自测+生态环境部门抽测的水质

监测机制。

30 建立健全“专业化、市场化”运维体系。

31
严格监督

考核

建立考核评价体

系，对第三方运维

机构进行考核赋分

评级。

制定考核细则，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和考核评估，

对第三方机构运维情况进行考核赋分评级，评

级结果与费用支付挂钩。

市生态环境局

沁水分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王大勇

各乡镇乡镇长

土壤环境管理

与科技生态股

闫转能

2026 年

6 月底

32

畜牧兽

医服务

中心

治理

畜禽

粪污

落实市级

畜禽粪污

处理导则

对照农业农村部、

生环境部技术指

南，以及我省技术

规程，结合我市实

际，按照《晋城市

畜禽粪污处理设施

建设导则》要求，

明确标准、分类处

置，抓好落实。

按照《晋城市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导则》要

求,明确标准、分类处置。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市生态环境局

沁水分局

刘荣哲

王大勇

养殖技术股股长

张 铭
2026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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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牵头

单位

行动

内容
重点任务 工作目标 具体举措

责任

单位

责任

领导

责任人

（科室负责人）
完成时间

33

畜牧兽

医服务

中心

治理

畜禽

粪污

积极争取

项目

加快申报重点流域

面源污染治理项目

和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县推进项

目。

支持申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农业农村局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各乡镇人民政府

李书孔

刘荣哲

各乡镇乡镇长

环保站

蔡书琴

养殖技术股股长

张 铭

2026 年底

34 加强已建

规模养殖

场老旧设

施常态监

测更新

监测已建规模养殖

场粪污处理设施的

运营情况；对设施

老化损坏运行不正

常的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及时维

修更新。

对全县规模养殖场已有的粪污处理设施，建立

运行情况台账。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各乡镇人民政府

刘荣哲

各乡镇乡镇长

养殖技术股股长

张 铭
长期

35
对设施老化损坏运行不正常的规模养殖场粪污

处理设施及时维修更新。

36

逐步配套

畜禽污处

理设施

对我县所有新建规

模养殖场全部配套

畜禽粪污处理设

施。

统筹用好各级各类资金，到 2027 年全县规模养

殖场粪污设施配套率达到 100%。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各乡镇人民政府

刘荣哲

各乡镇乡镇长

养殖技术股股长

张 铭
2030 年底

37

落实散养

户畜禽粪

污处理责

任

精准施策，对散养

户畜禽粪污进行分

户收集、集中处理

利用。

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按

照市局散养户畜禽粪污处理分类指导意见，做

好技术指导服务。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市生态环境局

沁水分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刘荣哲

王大勇

各乡镇乡镇长

养殖技术股股长

张 铭
长期38

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负责对畜禽散养户粪污

处理的监督管理。

39

各乡镇负责落实散养户网格化包联责任，精准

施策，对辖区内散养户畜禽粪污进行分户收集、

集中处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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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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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行动

内容
重点任务 工作目标 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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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科室负责人）
完成时间

40

农业

农村局

落实

农村

公厕

管护

加强问题

公厕整改

对未正常使用的农

村公厕实现管护达

标，保正常运行。

对未正常使用公厕，以及无人管护、管护不到

位、保障不足等问题农村公厕进行整改，实现

管护达标，保障正常运行。

农业农村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李书孔

各乡镇乡镇长

农村社会事务股

胡勇建
2025 年底

41

落实农村

公厕管护

责任

构建农村公共厕所

管护责任体系。

明确管护主体，加快构建市县责任主体、镇村

管护主体、农民受益主体的“三位一体”农村

公共厕所管护责任体系。

农业农村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李书孔

各乡镇乡镇长

农村社会事务股

胡勇建
2026 年底

42 加强督促落实。

43
乡镇、村加强日常检查，落实管护责任，村民

自觉参与。

44

出台农村

公厕管制

护标准

制定出台农村公厕

建设管理实施细

则。

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与管理办法；配齐管护人员，

落实管护资金，开展绩效评价。

农业农村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李书孔

各乡镇乡镇长

农村社会事务股

胡勇建
2026 年底

45
优化农村

公厕建设

对公共卫生厕所进

行改造和管理。

按照因需而建原则，重点在 300 户以上村，对

村委会、公共活动中心等场所的公共卫生厕所

进行新建、改造和管理。

农业农村局

住建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李书孔

郭忠胜

各乡镇乡镇长

农村社会事务股

胡勇建

住房保障中心

杨志强

2027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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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交通局

落实

农村

公路

管护

开展路域

环境集中

整治行动

实现路域范围内无

垃圾、无杂物，确

保路面整洁，通行

状况良好。

对公路沿线路域内垃圾开展集中清理行动，对

公路沿线的“五堆垃圾”、杂草枯枝等进行及时

清理。 交通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牛沁斌

各乡镇乡镇长

县交通局

养护中心

杨少伟

2025 年底

47

持续加大日常清扫力度，提高清扫频次，加强

路面巡查、病害修复等工作，及时解决路面坑

洼等问题。

48

推进沁水

县农村公

路管护试

点县建设

农村公路管护能力

进一步提升，村道

乡管有序推进，到

2026 年底，沁水县

村道乡管比率达到

100%。

推动沁水县 2026 年建设农村公路管护试点县，

对具备条件的乡镇推行村道乡管。

交通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牛沁斌

各乡镇乡镇长

县交通局

养护中心

杨少伟

2026 年底

49

加大农村

公路新改

建力度

稳步推进新一轮农

村公路提升行动。

对部分农村公路等级低、路面窄、抗灾能力弱

的路段优先升级改造，2026 年完成新改建公路

52.4 公里。

交通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牛沁斌

各乡镇乡镇长

交通局

规划股闫沁龙

公路股李向党

2027 年底

50
完善“路

长制”管

理模式

路长制落实到位，

运行机制进一步完

善。

全面贯彻落实《农村公路条例》,进一步明确各

级路长职责任务，完善路长制运行机制。
交通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牛沁斌

各乡镇乡镇长

交通局执法二队

刘凯进
2026 年底

51

对路长制公示牌的基础信息等进行及时更新，

畅通投诉反馈渠道，对反馈的问题及时整改落

实。

52

加强农村

公路路域

日常养护

力度

养护人员和资金配

备到位。

强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保障，足额配套养

护资金和养护人员，养护人员按照县道每 2公

里至少 1名、乡村道每 3 公里至少 1名配备。

交通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牛沁斌

各乡镇镇长

县交通局

养护中心

杨少伟

2026 年底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

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县属各事业单位，各驻县单位。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8 日印发


